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6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洪嘉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

8年度訴字第46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3日第一審補充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0231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建良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販賣，竟

仍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其行動電話門

號0000000000號與欲購買毒品之呂雄明（使用門號00000000

00號）聯繫，達成買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合意後，

遂於民國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新北市○○區○○街0

0巷00弄0號之3被告居所，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之代

價，販賣重量約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予呂雄明（即起訴

書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因認被告涉犯109年1月15日修正

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等語。

二、首查：本件檢察官原起訴被告前揭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時間為

「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

然於原審審理時，經檢察官於108年9月17日原審審理時「更

正」為「107年8月6日凌晨12時許」，原審遂於108年10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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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依檢察官變更後之犯罪時間之犯行（即原審108年10月1日

宣判之判決事實一㈠所示）予以論罪科刑，嗣被告上訴，經

本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認檢察官前開更正之部分

與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不具同一性，非屬可得更正之範

圍，故⑴原審108年10月1日判決針對檢察官更正後之「107

年8月6日凌晨12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加以論處罪刑，

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而予以撤銷，⑵另就檢

察官原起訴之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

第二級毒品犯行，則認屬原審法院對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

決，該部分於原審之訴訟關係並未消滅，並不在上訴範圍之

內；復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請原審法院就被告「107年8

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為補充判決乙節，有原審108

年9月17日筆錄（見訴字卷第192頁）、原審法院108年10月1

日判決、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判決（相關認定部

分，見該判決第9頁第26行至第13頁第30行）、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新北檢錫木110執9473字第111902627

4號函（見訴字卷第349頁）在卷可查。故就被告「107年8月

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因於原審之訴訟繫屬關係並

未消滅，原審遂於111年9月22日審理、111年10月13日為補

充判決，認定不能證明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諭知等

情，亦有本件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在卷可佐。茲檢

察官就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表示不服而提起上訴，

是前揭補充判決之部分（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

部分之犯行），即屬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

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亦即以補強證

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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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

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

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

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

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

查中之供述、呂雄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被

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等，為其主要論

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以：

因為我於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我把那件和本件108年8月7日的事情搞混，才會自白，事實

上我在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沒

多久，呂雄明就被抓了，他被抓之後的107年8月7日約見面

是要拿電腦零件，我沒有再賣安非他命給他等語置辯（見上

訴4612卷第113、140頁）。　　

五、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

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書並應記載犯

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

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下列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

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

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

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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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

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

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

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

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

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

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

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

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

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

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

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

力之證據為限，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

敘明。

六、經查：

　㈠呂雄明前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53分許，在新北市中和區仁

愛街39巷為警查獲安非他命，而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

局秀山派出所員警逮捕解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嗣於107

年8月6日中午12時52分許，經檢察官諭知限制住居後釋放等

情，有107年8月6日筆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執行

逮捕、拘禁告知親友通知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點名單、限制住居具結書等在卷可稽（見毒偵

字卷第3-35頁），而該次呂雄明為警查獲之安非他命，係被

告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與呂雄明聯繫後某時，在被告

居所內，由被告交付為呂雄明代購之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

呂雄明，並取得報酬1,000元等情，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以108年度簡字第552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被告之行為係

犯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於108年12月

3日確定，雖經最高檢察署認該案與本件屬同一事實而認原

審應為不受理判決為由，提起非常上訴，然亦經最高法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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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非字第13號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在卷

可稽。是被告除本件外，早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後至

凌晨1時53分間，即有因電話聯繫而與呂雄明見面，交付呂

雄明安非他命1公克、收取對價之行為。而本件為偵查者，

則係就前案所指「107年8月6日上午」行為日之翌日即「107

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被告與呂雄明間之通訊監察譯文

（下稱系爭通聯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經員警標記為「B1

監聽譯文」）之真意，故被告、呂雄明就本件或前案之通聯

真實狀況，非無混淆之可能，更需探求被告、呂雄明之真

意。

　㈡呂雄明證述之真意

　　1.於108年3月14日警詢時證稱：（員警提示系爭通聯譯文

後）這通聯是我跟被告拿電腦東西。（經員警再詢問8月7

日有無交易後）8月7日下午11時，我有去被告住處以1,50

0元購買1公克安非他命，我跟他購買完後，在路上被中和

分局秀山派出所查獲等語（見偵10231卷第119-120頁），

呂雄明初始就系爭通聯譯文亦證稱為「與被告相約拿電腦

零件」，至所指「8月7日之毒品交易」之真意，應係指

「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

易」（指被告之前案行為），呂雄明該次之證述已有誤認

時間之嫌。

　　2.於108年3月14日檢察官前證述：（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

這好像就是我被秀山派出所抓的那一天，我是在當天107

年8月7日下午11時，我去被告住處，買1公克，花了1,500

元，購買當場施用後，在回去的路上，就被秀山派出所查

扣扣押了等語（見偵10231卷第197頁），此更可佐認呂雄

明固稱系爭通聯譯文為其與被告相約為毒品交易，然實際

上因時間記憶錯誤，而係要證稱「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

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易」（指被告之前案行

為）。

　　3.於原審108年9月17日審理期日則稱：我是在10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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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12點多去劉建良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前作證說10

7年8月7日其實是記得被抓那一天，買完當下就被警察

抓。等語（見訴字卷第186頁）。

　　4.是呂雄明雖曾於警詢、偵查中就系爭通聯譯文指證為「相

約毒品交易」，然由呂雄明證述之前後文觀之，呂雄明所

證稱向被告購買安非他命之時間，為遭秀山派出所查獲扣

押之前，而購買之物品即為秀山派出所扣押之物品，且呂

雄明前揭證述均已明確「經秀山派出所查獲後並無於107

年8月7日另有購買之事實」，呂雄明之前揭證述顯係對於

系爭通聯譯文時間與呂雄明自身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

分局秀山派出所逮捕時間之誤認所致，要難逕採為認定被

告確有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甲基安非他命

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㈢再觀諸卷附被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

之通訊監察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被告（所在地基地台

位置為新北市○○區○○路0000號）撥打電話予呂雄明，並

詢問「你在哪？」，呂雄明回稱「我現在走出來鐵屋，我東

西帶在身上，你出來拿。」後，被告則回覆「好。」，由上

開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呂雄明於通話時已準備見面，且係

呂雄明欲將身上攜帶之某物品交付予被告，故二人見面之時

間應係「上午或中午」，而與呂雄明於偵查、警訊中所稱被

告曾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甲基

安非他命予呂雄明之情節有所歧異。從而，上開通訊監察譯

文無從採為被告曾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第二

級毒品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㈣由被告歷次之供述觀之，被告初於108年3月18日警詢供稱：

（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被告即稱該通聯內容係向呂雄明

拿電腦零件，並無毒品交易等語（見偵10231卷第17頁），

後於108年5月8日檢察官訊問時則供稱：（經提示系爭通聯

譯文後）呂明雄曾經找我拿過毒品。這通雖然是我和呂雄明

之通聯，但跟毒品沒有關係。（經檢察官告知呂雄明表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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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後有交易毒品後）被告始坦承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在

住處有與呂雄明為1公克之交付，但呂雄明沒有給我錢，他

所給的1,500元事之前欠我的賭債（見偵10231卷第237-238

頁），是被告初就系爭通聯譯文係認定並非毒品交易，直至

檢察官提示呂雄明表示為毒品交易約定後，始改口認系爭通

聯譯文為毒品交易約定。然呂雄明之證述真意自始即係「系

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查

到」，卻基於日期誤植之錯誤記憶證述，致檢察官以呂雄明

此錯誤日期記憶之證述為基礎所為之提示，即有礙被告自白

之真實性。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認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

許，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第二級毒品予呂雄明之犯罪事實，雖

據被告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中表示承認之意，然因呂雄

明之證述自始係基於對於其自身為警逮捕時間之誤植，所證

「系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

查到」，於時間上有明顯之瑕疵，而被告之自白亦係因呂雄

明瑕疵證述之提示下所為，不具有自白之真實性，而卷附系

爭通聯譯文之「上午即將見面」之情節，亦難以作為呂雄明

證述「晚上交易」之補強證據。是被告上開自白不具真實

性、又無補強證據，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就此部

分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八、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

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核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

知，尚無違誤。

  ㈡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以呂雄明於108年3月14日警詢、偵查

中證述情節，業經被告於原審、偵查中自白相符，足資為補

強證據，購毒者因其指證遭販毒者知悉後，壓力倍增，翻供

者所在多有，更有在審理中多所迴護，前後不一之證述，應

認原審證述不可採云云，要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

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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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所言尚屬臆測，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產生有罪之確

信。本院認原審所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

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陳怡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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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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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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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6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良








選任辯護人  洪嘉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6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3日第一審補充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02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建良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販賣，竟仍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其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與欲購買毒品之呂雄明（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聯繫，達成買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合意後，遂於民國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之3被告居所，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之代價，販賣重量約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予呂雄明（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因認被告涉犯109年1月15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等語。
二、首查：本件檢察官原起訴被告前揭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時間為「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然於原審審理時，經檢察官於108年9月17日原審審理時「更正」為「107年8月6日凌晨12時許」，原審遂於108年10月1日依檢察官變更後之犯罪時間之犯行（即原審108年10月1日宣判之判決事實一㈠所示）予以論罪科刑，嗣被告上訴，經本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認檢察官前開更正之部分與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不具同一性，非屬可得更正之範圍，故⑴原審108年10月1日判決針對檢察官更正後之「107年8月6日凌晨12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加以論處罪刑，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而予以撤銷，⑵另就檢察官原起訴之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則認屬原審法院對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該部分於原審之訴訟關係並未消滅，並不在上訴範圍之內；復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請原審法院就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為補充判決乙節，有原審108年9月17日筆錄（見訴字卷第192頁）、原審法院108年10月1日判決、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判決（相關認定部分，見該判決第9頁第26行至第13頁第30行）、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新北檢錫木110執9473字第1119026274號函（見訴字卷第349頁）在卷可查。故就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因於原審之訴訟繫屬關係並未消滅，原審遂於111年9月22日審理、111年10月13日為補充判決，認定不能證明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諭知等情，亦有本件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在卷可佐。茲檢察官就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表示不服而提起上訴，是前揭補充判決之部分（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即屬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的真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呂雄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被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以：因為我於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我把那件和本件108年8月7日的事情搞混，才會自白，事實上我在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沒多久，呂雄明就被抓了，他被抓之後的107年8月7日約見面是要拿電腦零件，我沒有再賣安非他命給他等語置辯（見上訴4612卷第113、140頁）。　　
五、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書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下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六、經查：
　㈠呂雄明前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53分許，在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39巷為警查獲安非他命，而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員警逮捕解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嗣於107年8月6日中午12時52分許，經檢察官諭知限制住居後釋放等情，有107年8月6日筆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執行逮捕、拘禁告知親友通知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點名單、限制住居具結書等在卷可稽（見毒偵字卷第3-35頁），而該次呂雄明為警查獲之安非他命，係被告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與呂雄明聯繫後某時，在被告居所內，由被告交付為呂雄明代購之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呂雄明，並取得報酬1,000元等情，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52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被告之行為係犯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於108年12月3日確定，雖經最高檢察署認該案與本件屬同一事實而認原審應為不受理判決為由，提起非常上訴，然亦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非字第13號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在卷可稽。是被告除本件外，早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後至凌晨1時53分間，即有因電話聯繫而與呂雄明見面，交付呂雄明安非他命1公克、收取對價之行為。而本件為偵查者，則係就前案所指「107年8月6日上午」行為日之翌日即「107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被告與呂雄明間之通訊監察譯文（下稱系爭通聯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經員警標記為「B1監聽譯文」）之真意，故被告、呂雄明就本件或前案之通聯真實狀況，非無混淆之可能，更需探求被告、呂雄明之真意。
　㈡呂雄明證述之真意
　　1.於108年3月14日警詢時證稱：（員警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這通聯是我跟被告拿電腦東西。（經員警再詢問8月7日有無交易後）8月7日下午11時，我有去被告住處以1,500元購買1公克安非他命，我跟他購買完後，在路上被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查獲等語（見偵10231卷第119-120頁），呂雄明初始就系爭通聯譯文亦證稱為「與被告相約拿電腦零件」，至所指「8月7日之毒品交易」之真意，應係指「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易」（指被告之前案行為），呂雄明該次之證述已有誤認時間之嫌。
　　2.於108年3月14日檢察官前證述：（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這好像就是我被秀山派出所抓的那一天，我是在當天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我去被告住處，買1公克，花了1,500元，購買當場施用後，在回去的路上，就被秀山派出所查扣扣押了等語（見偵10231卷第197頁），此更可佐認呂雄明固稱系爭通聯譯文為其與被告相約為毒品交易，然實際上因時間記憶錯誤，而係要證稱「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易」（指被告之前案行為）。
　　3.於原審108年9月17日審理期日則稱：我是在108年8月6日凌晨12點多去劉建良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前作證說107年8月7日其實是記得被抓那一天，買完當下就被警察抓。等語（見訴字卷第186頁）。
　　4.是呂雄明雖曾於警詢、偵查中就系爭通聯譯文指證為「相約毒品交易」，然由呂雄明證述之前後文觀之，呂雄明所證稱向被告購買安非他命之時間，為遭秀山派出所查獲扣押之前，而購買之物品即為秀山派出所扣押之物品，且呂雄明前揭證述均已明確「經秀山派出所查獲後並無於107年8月7日另有購買之事實」，呂雄明之前揭證述顯係對於系爭通聯譯文時間與呂雄明自身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逮捕時間之誤認所致，要難逕採為認定被告確有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㈢再觀諸卷附被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被告（所在地基地台位置為新北市○○區○○路0000號）撥打電話予呂雄明，並詢問「你在哪？」，呂雄明回稱「我現在走出來鐵屋，我東西帶在身上，你出來拿。」後，被告則回覆「好。」，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呂雄明於通話時已準備見面，且係呂雄明欲將身上攜帶之某物品交付予被告，故二人見面之時間應係「上午或中午」，而與呂雄明於偵查、警訊中所稱被告曾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呂雄明之情節有所歧異。從而，上開通訊監察譯文無從採為被告曾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㈣由被告歷次之供述觀之，被告初於108年3月18日警詢供稱：（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被告即稱該通聯內容係向呂雄明拿電腦零件，並無毒品交易等語（見偵10231卷第17頁），後於108年5月8日檢察官訊問時則供稱：（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呂明雄曾經找我拿過毒品。這通雖然是我和呂雄明之通聯，但跟毒品沒有關係。（經檢察官告知呂雄明表示通聯後有交易毒品後）被告始坦承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在住處有與呂雄明為1公克之交付，但呂雄明沒有給我錢，他所給的1,500元事之前欠我的賭債（見偵10231卷第237-238頁），是被告初就系爭通聯譯文係認定並非毒品交易，直至檢察官提示呂雄明表示為毒品交易約定後，始改口認系爭通聯譯文為毒品交易約定。然呂雄明之證述真意自始即係「系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查到」，卻基於日期誤植之錯誤記憶證述，致檢察官以呂雄明此錯誤日期記憶之證述為基礎所為之提示，即有礙被告自白之真實性。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認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第二級毒品予呂雄明之犯罪事實，雖據被告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中表示承認之意，然因呂雄明之證述自始係基於對於其自身為警逮捕時間之誤植，所證「系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查到」，於時間上有明顯之瑕疵，而被告之自白亦係因呂雄明瑕疵證述之提示下所為，不具有自白之真實性，而卷附系爭通聯譯文之「上午即將見面」之情節，亦難以作為呂雄明證述「晚上交易」之補強證據。是被告上開自白不具真實性、又無補強證據，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就此部分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八、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核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
  ㈡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以呂雄明於108年3月14日警詢、偵查中證述情節，業經被告於原審、偵查中自白相符，足資為補強證據，購毒者因其指證遭販毒者知悉後，壓力倍增，翻供者所在多有，更有在審理中多所迴護，前後不一之證述，應認原審證述不可採云云，要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言尚屬臆測，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產生有罪之確信。本院認原審所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陳怡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6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良




選任辯護人  洪嘉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
8年度訴字第46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3日第一審補充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0231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建良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販賣，竟
    仍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其行動電話門
    號0000000000號與欲購買毒品之呂雄明（使用門號00000000
    00號）聯繫，達成買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合意後，
    遂於民國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新北市○○區○○街00巷0
    0弄0號之3被告居所，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之代價，販
    賣重量約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予呂雄明（即起訴書附表
    編號1所示犯行），因認被告涉犯109年1月15日修正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等語。
二、首查：本件檢察官原起訴被告前揭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時間為
    「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
    然於原審審理時，經檢察官於108年9月17日原審審理時「更
    正」為「107年8月6日凌晨12時許」，原審遂於108年10月1
    日依檢察官變更後之犯罪時間之犯行（即原審108年10月1日
    宣判之判決事實一㈠所示）予以論罪科刑，嗣被告上訴，經
    本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認檢察官前開更正之部分
    與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不具同一性，非屬可得更正之範
    圍，故⑴原審108年10月1日判決針對檢察官更正後之「107年
    8月6日凌晨12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加以論處罪刑，有
    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而予以撤銷，⑵另就檢察
    官原起訴之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第
    二級毒品犯行，則認屬原審法院對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
    ，該部分於原審之訴訟關係並未消滅，並不在上訴範圍之內
    ；復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請原審法院就被告「107年8月
    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為補充判決乙節，有原審108年
    9月17日筆錄（見訴字卷第192頁）、原審法院108年10月1日
    判決、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判決（相關認定部分，
    見該判決第9頁第26行至第13頁第30行）、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111年3月11日新北檢錫木110執9473字第1119026274號
    函（見訴字卷第349頁）在卷可查。故就被告「107年8月7日
    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因於原審之訴訟繫屬關係並未消
    滅，原審遂於111年9月22日審理、111年10月13日為補充判
    決，認定不能證明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諭知等情，亦
    有本件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在卷可佐。茲檢察官就
    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表示不服而提起上訴，是前揭
    補充判決之部分（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
    犯行），即屬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
    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亦即以補強證
    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
    的真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
    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
    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
    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
    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
    查中之供述、呂雄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被
    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等，為其主要論
    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以：
    因為我於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我把那件和本件108年8月7日的事情搞混，才會自白，事實
    上我在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沒
    多久，呂雄明就被抓了，他被抓之後的107年8月7日約見面
    是要拿電腦零件，我沒有再賣安非他命給他等語置辯（見上
    訴4612卷第113、140頁）。　　
五、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
    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書並應記載犯
    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下列事項：一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
    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
    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
    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
    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
    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
    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
    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
    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
    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
    ，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
    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
    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
    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
    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
    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
    證據為限，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
六、經查：
　㈠呂雄明前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53分許，在新北市中和區仁
    愛街39巷為警查獲安非他命，而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
    局秀山派出所員警逮捕解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嗣於107
    年8月6日中午12時52分許，經檢察官諭知限制住居後釋放等
    情，有107年8月6日筆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執行
    逮捕、拘禁告知親友通知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點名單、限制住居具結書等在卷可稽（見毒偵
    字卷第3-35頁），而該次呂雄明為警查獲之安非他命，係被
    告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與呂雄明聯繫後某時，在被告
    居所內，由被告交付為呂雄明代購之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
    呂雄明，並取得報酬1,000元等情，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以108年度簡字第552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被告之行為係
    犯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於108年12月
    3日確定，雖經最高檢察署認該案與本件屬同一事實而認原
    審應為不受理判決為由，提起非常上訴，然亦經最高法院以
    109年度台非字第13號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在卷
    可稽。是被告除本件外，早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後至
    凌晨1時53分間，即有因電話聯繫而與呂雄明見面，交付呂
    雄明安非他命1公克、收取對價之行為。而本件為偵查者，
    則係就前案所指「107年8月6日上午」行為日之翌日即「107
    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被告與呂雄明間之通訊監察譯文
    （下稱系爭通聯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經員警標記為「B1
    監聽譯文」）之真意，故被告、呂雄明就本件或前案之通聯
    真實狀況，非無混淆之可能，更需探求被告、呂雄明之真意
    。
　㈡呂雄明證述之真意
　　1.於108年3月14日警詢時證稱：（員警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
      ）這通聯是我跟被告拿電腦東西。（經員警再詢問8月7日
      有無交易後）8月7日下午11時，我有去被告住處以1,500
      元購買1公克安非他命，我跟他購買完後，在路上被中和
      分局秀山派出所查獲等語（見偵10231卷第119-120頁），
      呂雄明初始就系爭通聯譯文亦證稱為「與被告相約拿電腦
      零件」，至所指「8月7日之毒品交易」之真意，應係指「
      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易
      」（指被告之前案行為），呂雄明該次之證述已有誤認時
      間之嫌。
　　2.於108年3月14日檢察官前證述：（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
      這好像就是我被秀山派出所抓的那一天，我是在當天107
      年8月7日下午11時，我去被告住處，買1公克，花了1,500
      元，購買當場施用後，在回去的路上，就被秀山派出所查
      扣扣押了等語（見偵10231卷第197頁），此更可佐認呂雄
      明固稱系爭通聯譯文為其與被告相約為毒品交易，然實際
      上因時間記憶錯誤，而係要證稱「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
      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易」（指被告之前案行為
      ）。
　　3.於原審108年9月17日審理期日則稱：我是在108年8月6日
      凌晨12點多去劉建良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前作證說10
      7年8月7日其實是記得被抓那一天，買完當下就被警察抓
      。等語（見訴字卷第186頁）。
　　4.是呂雄明雖曾於警詢、偵查中就系爭通聯譯文指證為「相
      約毒品交易」，然由呂雄明證述之前後文觀之，呂雄明所
      證稱向被告購買安非他命之時間，為遭秀山派出所查獲扣
      押之前，而購買之物品即為秀山派出所扣押之物品，且呂
      雄明前揭證述均已明確「經秀山派出所查獲後並無於107
      年8月7日另有購買之事實」，呂雄明之前揭證述顯係對於
      系爭通聯譯文時間與呂雄明自身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
      分局秀山派出所逮捕時間之誤認所致，要難逕採為認定被
      告確有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甲基安非他命
      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㈢再觀諸卷附被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
    之通訊監察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被告（所在地基地台
    位置為新北市○○區○○路0000號）撥打電話予呂雄明，並詢問
    「你在哪？」，呂雄明回稱「我現在走出來鐵屋，我東西帶
    在身上，你出來拿。」後，被告則回覆「好。」，由上開對
    話內容可知，被告與呂雄明於通話時已準備見面，且係呂雄
    明欲將身上攜帶之某物品交付予被告，故二人見面之時間應
    係「上午或中午」，而與呂雄明於偵查、警訊中所稱被告曾
    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甲基安非
    他命予呂雄明之情節有所歧異。從而，上開通訊監察譯文無
    從採為被告曾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第二級毒
    品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㈣由被告歷次之供述觀之，被告初於108年3月18日警詢供稱：
    （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被告即稱該通聯內容係向呂雄明
    拿電腦零件，並無毒品交易等語（見偵10231卷第17頁），
    後於108年5月8日檢察官訊問時則供稱：（經提示系爭通聯
    譯文後）呂明雄曾經找我拿過毒品。這通雖然是我和呂雄明
    之通聯，但跟毒品沒有關係。（經檢察官告知呂雄明表示通
    聯後有交易毒品後）被告始坦承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在
    住處有與呂雄明為1公克之交付，但呂雄明沒有給我錢，他
    所給的1,500元事之前欠我的賭債（見偵10231卷第237-238
    頁），是被告初就系爭通聯譯文係認定並非毒品交易，直至
    檢察官提示呂雄明表示為毒品交易約定後，始改口認系爭通
    聯譯文為毒品交易約定。然呂雄明之證述真意自始即係「系
    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查到
    」，卻基於日期誤植之錯誤記憶證述，致檢察官以呂雄明此
    錯誤日期記憶之證述為基礎所為之提示，即有礙被告自白之
    真實性。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認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
    ，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第二級毒品予呂雄明之犯罪事實，雖據
    被告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中表示承認之意，然因呂雄明
    之證述自始係基於對於其自身為警逮捕時間之誤植，所證「
    系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查
    到」，於時間上有明顯之瑕疵，而被告之自白亦係因呂雄明
    瑕疵證述之提示下所為，不具有自白之真實性，而卷附系爭
    通聯譯文之「上午即將見面」之情節，亦難以作為呂雄明證
    述「晚上交易」之補強證據。是被告上開自白不具真實性、
    又無補強證據，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就此部分對
    被告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八、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
    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核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
    ，尚無違誤。
  ㈡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以呂雄明於108年3月14日警詢、偵查
    中證述情節，業經被告於原審、偵查中自白相符，足資為補
    強證據，購毒者因其指證遭販毒者知悉後，壓力倍增，翻供
    者所在多有，更有在審理中多所迴護，前後不一之證述，應
    認原審證述不可採云云，要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
    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
    說，所言尚屬臆測，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產生有罪之確
    信。本院認原審所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
    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陳怡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6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良




選任辯護人  洪嘉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60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3日第一審補充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02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建良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販賣，竟仍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其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與欲購買毒品之呂雄明（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聯繫，達成買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合意後，遂於民國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之3被告居所，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之代價，販賣重量約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予呂雄明（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因認被告涉犯109年1月15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等語。
二、首查：本件檢察官原起訴被告前揭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時間為「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然於原審審理時，經檢察官於108年9月17日原審審理時「更正」為「107年8月6日凌晨12時許」，原審遂於108年10月1日依檢察官變更後之犯罪時間之犯行（即原審108年10月1日宣判之判決事實一㈠所示）予以論罪科刑，嗣被告上訴，經本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認檢察官前開更正之部分與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不具同一性，非屬可得更正之範圍，故⑴原審108年10月1日判決針對檢察官更正後之「107年8月6日凌晨12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加以論處罪刑，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而予以撤銷，⑵另就檢察官原起訴之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則認屬原審法院對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該部分於原審之訴訟關係並未消滅，並不在上訴範圍之內；復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請原審法院就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為補充判決乙節，有原審108年9月17日筆錄（見訴字卷第192頁）、原審法院108年10月1日判決、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4192號判決（相關認定部分，見該判決第9頁第26行至第13頁第30行）、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新北檢錫木110執9473字第1119026274號函（見訴字卷第349頁）在卷可查。故就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因於原審之訴訟繫屬關係並未消滅，原審遂於111年9月22日審理、111年10月13日為補充判決，認定不能證明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諭知等情，亦有本件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在卷可佐。茲檢察官就原審111年10月13日補充判決表示不服而提起上訴，是前揭補充判決之部分（被告「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部分之犯行），即屬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的真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呂雄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被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而以：因為我於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我把那件和本件108年8月7日的事情搞混，才會自白，事實上我在107年8月6日有賣給呂雄明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沒多久，呂雄明就被抓了，他被抓之後的107年8月7日約見面是要拿電腦零件，我沒有再賣安非他命給他等語置辯（見上訴4612卷第113、140頁）。　　
五、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書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下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六、經查：
　㈠呂雄明前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53分許，在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39巷為警查獲安非他命，而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員警逮捕解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嗣於107年8月6日中午12時52分許，經檢察官諭知限制住居後釋放等情，有107年8月6日筆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執行逮捕、拘禁告知親友通知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點名單、限制住居具結書等在卷可稽（見毒偵字卷第3-35頁），而該次呂雄明為警查獲之安非他命，係被告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與呂雄明聯繫後某時，在被告居所內，由被告交付為呂雄明代購之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呂雄明，並取得報酬1,000元等情，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52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被告之行為係犯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月，並於108年12月3日確定，雖經最高檢察署認該案與本件屬同一事實而認原審應為不受理判決為由，提起非常上訴，然亦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非字第13號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在卷可稽。是被告除本件外，早於107年8月6日凌晨1時8分後至凌晨1時53分間，即有因電話聯繫而與呂雄明見面，交付呂雄明安非他命1公克、收取對價之行為。而本件為偵查者，則係就前案所指「107年8月6日上午」行為日之翌日即「107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被告與呂雄明間之通訊監察譯文（下稱系爭通聯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經員警標記為「B1監聽譯文」）之真意，故被告、呂雄明就本件或前案之通聯真實狀況，非無混淆之可能，更需探求被告、呂雄明之真意。
　㈡呂雄明證述之真意
　　1.於108年3月14日警詢時證稱：（員警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這通聯是我跟被告拿電腦東西。（經員警再詢問8月7日有無交易後）8月7日下午11時，我有去被告住處以1,500元購買1公克安非他命，我跟他購買完後，在路上被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查獲等語（見偵10231卷第119-120頁），呂雄明初始就系爭通聯譯文亦證稱為「與被告相約拿電腦零件」，至所指「8月7日之毒品交易」之真意，應係指「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易」（指被告之前案行為），呂雄明該次之證述已有誤認時間之嫌。
　　2.於108年3月14日檢察官前證述：（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這好像就是我被秀山派出所抓的那一天，我是在當天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我去被告住處，買1公克，花了1,500元，購買當場施用後，在回去的路上，就被秀山派出所查扣扣押了等語（見偵10231卷第197頁），此更可佐認呂雄明固稱系爭通聯譯文為其與被告相約為毒品交易，然實際上因時間記憶錯誤，而係要證稱「107年8月6日上午1時許為警逮捕前曾經與被告為毒品交易」（指被告之前案行為）。
　　3.於原審108年9月17日審理期日則稱：我是在108年8月6日凌晨12點多去劉建良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前作證說107年8月7日其實是記得被抓那一天，買完當下就被警察抓。等語（見訴字卷第186頁）。
　　4.是呂雄明雖曾於警詢、偵查中就系爭通聯譯文指證為「相約毒品交易」，然由呂雄明證述之前後文觀之，呂雄明所證稱向被告購買安非他命之時間，為遭秀山派出所查獲扣押之前，而購買之物品即為秀山派出所扣押之物品，且呂雄明前揭證述均已明確「經秀山派出所查獲後並無於107年8月7日另有購買之事實」，呂雄明之前揭證述顯係對於系爭通聯譯文時間與呂雄明自身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逮捕時間之誤認所致，要難逕採為認定被告確有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㈢再觀諸卷附被告與呂雄明間107年8月7日「上午」8時11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見偵字卷第43頁），被告（所在地基地台位置為新北市○○區○○路0000號）撥打電話予呂雄明，並詢問「你在哪？」，呂雄明回稱「我現在走出來鐵屋，我東西帶在身上，你出來拿。」後，被告則回覆「好。」，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呂雄明於通話時已準備見面，且係呂雄明欲將身上攜帶之某物品交付予被告，故二人見面之時間應係「上午或中午」，而與呂雄明於偵查、警訊中所稱被告曾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呂雄明之情節有所歧異。從而，上開通訊監察譯文無從採為被告曾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販賣第二級毒品予呂雄明之補強證據。
　㈣由被告歷次之供述觀之，被告初於108年3月18日警詢供稱：（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被告即稱該通聯內容係向呂雄明拿電腦零件，並無毒品交易等語（見偵10231卷第17頁），後於108年5月8日檢察官訊問時則供稱：（經提示系爭通聯譯文後）呂明雄曾經找我拿過毒品。這通雖然是我和呂雄明之通聯，但跟毒品沒有關係。（經檢察官告知呂雄明表示通聯後有交易毒品後）被告始坦承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在住處有與呂雄明為1公克之交付，但呂雄明沒有給我錢，他所給的1,500元事之前欠我的賭債（見偵10231卷第237-238頁），是被告初就系爭通聯譯文係認定並非毒品交易，直至檢察官提示呂雄明表示為毒品交易約定後，始改口認系爭通聯譯文為毒品交易約定。然呂雄明之證述真意自始即係「系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查到」，卻基於日期誤植之錯誤記憶證述，致檢察官以呂雄明此錯誤日期記憶之證述為基礎所為之提示，即有礙被告自白之真實性。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認被告涉嫌於107年8月7日下午11時許，在其上址居所販賣第二級毒品予呂雄明之犯罪事實，雖據被告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中表示承認之意，然因呂雄明之證述自始係基於對於其自身為警逮捕時間之誤植，所證「系爭通聯譯文後，與被告相約購得安非他命後，就被警察查到」，於時間上有明顯之瑕疵，而被告之自白亦係因呂雄明瑕疵證述之提示下所為，不具有自白之真實性，而卷附系爭通聯譯文之「上午即將見面」之情節，亦難以作為呂雄明證述「晚上交易」之補強證據。是被告上開自白不具真實性、又無補強證據，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就此部分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八、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核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
  ㈡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以呂雄明於108年3月14日警詢、偵查中證述情節，業經被告於原審、偵查中自白相符，足資為補強證據，購毒者因其指證遭販毒者知悉後，壓力倍增，翻供者所在多有，更有在審理中多所迴護，前後不一之證述，應認原審證述不可採云云，要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言尚屬臆測，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產生有罪之確信。本院認原審所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陳怡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